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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地以外的地方，開銀行戶頭，必須向行員說明正當理由，

否則可能都會被婉拒。但事實上銀行行員不能用「不符合地

緣性」的「單一理由」拒絕民眾開戶，故其銀行規範倘須限

制人民開戶自由，顯須提出有效理由，且在有效便利前提下

給予民眾最小比例限制，方符便民舉措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有鑑於現行民眾去銀行開立帳戶，除得出示雙證件（身分證加另一證件）外，銀行行員尚

會「提問」一連串問題，舉如有無地緣關係，若民眾沒在開戶銀行附近租屋、工作或就學

等證明，可能都會被婉拒，衍生不便。 

二、而據銀行主管表示，銀行公會依金管會規範，訂出一套銀行業開戶作業檢核表，對民眾開

戶部分，有一項是「是否符合地緣性或勸誘戶，包括工作、就學、租賃等，若不符合，也

需有正當理由」，換而言之，若想在非工作、租屋、就學、居住地以外的地方，開銀行戶

頭，必須向行員說明正當理由，否則可能都會被婉拒。 

三、但據金管會銀行局回應，銀行行員不能用「不符合地緣性」的「單一理由」拒絕民眾開戶

，而據其強調，這是個別銀行、個別行員的問題，民眾可以向銀行局申訴。故其銀行規範

倘須限制人民開戶自由，顯須提出有效理由，且在有效便利前提下給予民眾最小比例限制

，方符便民舉措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李委員慶華，鑑於台電公司所屬之核一廠及核二廠內儲

存為數極多之高放射性與低放射性的核廢料，引起地方上民

眾極大之爭議、恐慌與反彈，居民無不期待台電公司能將核

廢料早日遷出，且台電公司與中國核工集團於 2000 年時曾簽

署 MOU，預計將核廢料移至中國甘肅省之核廢料儲存場永久

存放，本席要求經濟部、台電公司應盡速與該集團或任何有

意願與能力存放高、低放射性核廢料之國家簽署合約，盡速

將核廢料遷出，以確保萬里、金山等北海岸鄉鎮居民之安全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位於新北市石門區之核一廠及萬里區之核二廠分別於民國 67 年及民國 70 年開始運轉，依

據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，核子反應器之運轉執照有效期間最長

為四十年，故核一廠及核二廠之運轉期限將分別於民國 107 年及 110 年到期。據原能會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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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，至 101 年 10 月為止，核一廠已存放 5,614 束用過核子燃料棒、核二廠有 7,896 束，兩

廠雖未達法定運轉屆滿時間，惟貯存設施內之用過核子燃料棒已接近飽和狀態。 

二、台電公司為解決用過核子燃料棒過多問題，於核一廠興建乾式貯存場，儲存高放射性的核

廢料，惟台電公司經參考歐、美、日、韓等核能先進國家的作法，推動興建核一、二廠內

乾式貯存設施，引起地方上民眾極大之爭議、恐慌與反彈，居民無不期待台電公司能將核

廢料早日遷出。而台電公司在 2000 時已與中國核工集團簽署合作備忘錄，將中國甘肅當成

蘭嶼核廢料遷移的最終去處。 

三、據此，本席要求經濟部、台電公司應盡速與該集團或任何有意願與能力存放高、低放射性

核廢料之國家恢復談判或簽署合約，將核廢料移出台灣，以確保萬里、金山等北海岸鄉鎮

居民之安全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李委員鴻鈞，有鑒於國道計程收費預定年（102）底上路

，交通部於 10 月確定將採取 3 段式收費。惟查，里程收費目

的在於改善現行計次收費之不公平情形，然此 3 段式收費制

度非但無益於解決收費不公，還將加劇國道基金虧損延長償

還期限，主管單位應積極檢討並為實行單一費率做好準備，

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交通部預定年底開始實行國道計程收費，並於 10 月確定國道計程採 3 段式費率，每人每車

每天免費里程 20 公里，200 公里以內，每公里 1.2 元，等於大於 200 公里，每公里 0.9 元。

惟此收費制度無論對維持國道營運，或是解決收費不公問題皆無所助益，故本席呼籲主管

單位在年底計程收費上路後，要能積極進行檢討，並為走向單一費率做好相關準備。 

二、國道計程收費主要目的在於維持營運和公平收費。針對前者，為償還超過 2000 億之國道基

金債務與本息，同時維持國道營運及定期養護，國道收入以維持每年 220 億元為目標，然

採 3 段收費後，20 公里免費加上等於大於 200 公里程 75 折優惠，估計每年收入短少 35 億

，另高公局規畫於計程上路後半年實施全面 9 折優惠，每年將再短收 10 億，收入將從現在

220 億/年驟降至 175 億/年，使目前收支營運更難平衡；針對後者，實施計程收費在於改善

現行計次收費之不公情形，即 36%長途付費用路人補貼 64%短程不必經過收費站的用路人

。然採 3 段收費制後，每車每天有 20 公里免費里程，長程用路人將繼續補貼短途用路人，

因而仍無法解決收費不公問題。 

三、高公局表示，將於此收費制上路 2 年後進行檢討，最終以單一費率為目標。然本席認為應

於半年後就開始檢討費率，並在計程適應期過後，即開始採取部分調整措施，如尖離峰及

日夜間差別費率、取消長假免費里程改採單一費率，並逐步推廣至一般假日，為未來全面


